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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工程概况：

1、本工程为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重建仿古六角亭项目，项目建设地点：本工程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2、计划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3、 现场及交通运输情况：各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
4、环保要求：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保规定。

二、工程招标范围：
1、工程招标范围：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重建仿古六角亭项目仿古建筑工程，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3、 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南京金审学院重建仿古六角亭项目》（2020.09）招标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仿古建筑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5-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584-2013）。

3、苏建价（2014）448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4、《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2007)、《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

5、《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6、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7、苏建函价（2023）63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

8、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8]第24号）。

9、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第19号。

10、苏建函质安（2023）145号关于不再计列建设工程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费用的通知。

11、材料价格执行2023年03月份《南京工程造价管理》上发布的信息指导价，没有信息指导价的参照市场价。

12、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相关计价文件。

4、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1、 根据建设单位回复，原仿古凉亭还有底座未拆除，本次考虑拆除，按1项考虑，含垃圾外运、残值处理、垂直运输、脚手架、清理现场等；投标人须现场勘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结合图纸综合考虑投标报价，中标后无论工程量增减、或工程变更，拆除工程的总价均不调整。
2、 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本项目在15~20m高的山坡上，大型机械设备、车辆无法进入施工现场，请投标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编写施工组织设计，投标时充分考虑该费用。

3、 根据建设单位回复，独立基础底标高，相比地面±0.00，底标高为-0.75。
4、 根据建设单位回复，碎石垫层厚度为100mm。
5、 根据建设单位回复，素土夯实，100mm碎石垫层，100mmC15混凝土之后，按六角亭外围轮廓，砌筑240mm厚标准砖墙，砌筑砂浆按混合砂浆M5考虑，内部回填夯实，至表面100mm C15混凝土。
6、 根据建设单位回复，地面芝麻白大理石、黄锈石大理石基层做法为30厚1：3干硬性水泥砂浆找平。
7、 根据建设单位回复，台阶做法为混凝土台阶，混凝土标号为C25。台阶面铺贴石材，石材按芝麻白大理石考虑，基层做法按30厚1：3干硬性水泥砂浆考虑。
8、 文化砖铺贴，基层做法按15厚1:3水泥砂浆找平，5厚1:2水泥砂浆黏贴层，1:1水泥砂浆勾缝考虑。
9、 外墙涂料做发，按混合砂浆考虑，刮腻子2遍，素水泥砂浆一道（加适量建筑胶）。
10、 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本项目木质结构为防腐木为俄罗斯樟子松防腐木，防腐漆为户外防腐耐候木油，刷2遍。
11、 本工程10厚1:3水泥砂浆天棚面抹灰不考虑,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由此所增加的模板等相关费用，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五、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特殊要求
1、 砼：所有砼必须采用商品砼，砼是否采用泵送由各投标人自行考虑，中标后不作调整。

2、 砂浆：本次招标砂浆按预拌砂浆考虑，现场使用干拌或湿拌由投标人自行考虑，结算时不作调整。

3、 所有设备都必须经招标人确认方能采购，否则招标人将拒绝设备进场施工，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由此所增加的费用，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4、 对于材料规格与厂家生产的规格不一致时，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切割、损耗所增加的费用，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5、 主要材料品牌或同档次品牌材料规定如下：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参照或相当于同档次及以上品牌）

备注

1

钢材

各种规格

马钢、南钢、沙钢、永钢
2

水泥

各种规格

海螺、江南、中联
3

商品砼

各种规格

优先使用本地厂家生产的商品砼
4

预拌砂浆

各种规格

优先使用本地厂家生产的预拌砂浆
5
耐候防腐油

各种规格

漆涂士、桑阁、乐德士
六、其他须说明的问题

1、 投标人必须充分勘察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材料运输及堆场、机械进退场的道路等费用。

2、 请投标人充分踏勘现场，对于现场的实际情况、周边环境影响、道路运输等在报价中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3、 请投标人自行查勘现场，对于现场是否满足所有临时设施、施工场地的搭设要求，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本项目施工的特殊性，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4、 施工期间对四周道路、行人、车辆如有具体保护措施和方案，投标人在报价中应充分考虑此部分费用，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5、 本项目材料的运输、施工时间的限制、施工场地和临设场地的影响等，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6、 投标人应先到需施工的现场勘查以充分了解其施工环境，工地位置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请投标人自行考虑并计入投标价内。

7、 投标人在报价时必须考虑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政府性要求和变化综合考虑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如中考、高考、雾霾天气、节日或活动等行政性通知、防洪防汛防灾、环境整治、公共安全治理等引起的停工损失和费用增加等，计入投标报价进行包干，无论是否列项计入，一旦中标，招标人概不调整此类费用。
8、 投标单位于投标前应勘察现场，分析施工条件（水、电、路、施工便道的修建等）。现场水电条件是否满足施工要求，承包人按其自身需要，考虑是否需要自备电源发电；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涉及到的（水、电、路、渣土堆放、施工便道的修建等）须增加投入的因素，在投标报价中予以考虑。
9、 市容、环保(含夜间施工)、街道、交警、派出所和附近居民协调的一切费用一并计入报价。
10、 工程现场施工用水源、电源搭接费用及与供电供水部分的协调均由投标人充分考虑计入报价中；施工用水电费差价自行考虑计入报价，以上费用结算时单价不作调整。
11、 综合单价及消耗量：各投标人在报价时应根据工程量清单并结合图纸中的有关大样和节点，依靠各自的承包经验自行测算材料和配件包括成品、半成品材料和配件的加工损耗、加工辅助材料费用、加工人工机械费用、采保费、运输费、包装费、上下力费等所有费用。
12、 施工时应保证临近建筑物等的安全，所采用的临时工程应有效牢靠，费用由投标单位自行确定，摊销到相关项目的单价中。
13、 对于施工图中做法不明确或交待不清楚的地方，本总说明已做了详细的描述，投标人报价时应以本总说明为准。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内容描述不详的，必须参考施工图和相关规范。投标人具有核查工程量清单及图纸的义务，若踏勘现场、工程量清单内容等与图纸出现不一致，投标人在澄清答疑过程中未及时提出，即视为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图纸已认可，请投标人充分考虑并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再增加相关费用。
14、 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结合设计图纸，并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2013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承包人在报价是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15、 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16、 对于总价措施项目除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规定的费率调整外，其余总价措施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调整。
17、 单价措施项目工程量为1项的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另行增加其它费用。
18、 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本项目不设置预留金。

19、 本项目计价按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计算，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增值税对造价的影响，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20、 本项目投标人在中标后须支付招标控制价编制费用1500.00元（含税全费用），支付完成后领取中标通知书，无论投标人对此项报价多少均按1500.00元计，结算时不予调整。

21、 其它详见招标文件要求。



